
关于下达升平镇巨水村巨水小组、其子水小组、贡子顶小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的通知
德财农〔2023〕29号

德钦县民宗局：
经县十五届人民政府第15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2023年第一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迪财农〔2023〕9号)374.71万元下达给你单位，专项用于升平镇巨水村巨水小组、其子水小组、贡子顶小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此款请列入2023年“2130505—生产发展”预算支出科目。现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管好用好衔接资金。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州、县党委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财政部等6部委《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19号）、《关于加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农〔2022〕14号）规定管理使用资金，资金不得用于单位基本支出等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无关的支出；用于项目前期设计、评审、招标、监理以及验收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项目管理费不得超过1%的比例。
（二）及时挂接项目。严格按照《云南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服务平台》的相关要求，在3月24日前完成项目挂接，如果不及时挂接项目，导致资金系统下达时限超过上级要求或未达到绩效目标要求的，后果由资金使用单位承担。县财政局将县级资金文件下发时间视同为资金下达时间，并根据下文日期做好资金台账管理工作。
（三）加快资金支出进度。资金使用单位要提前做好项目储备，开展项目前期，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确保按序时要求完成资金支出，严格按国库集中支付要求拨付资金，杜绝出现“以拨代支”。
（四）落实全面绩效管理。项目绩效目标与资金文件一同下发，资金使用单位务必要严格按照项目绩效目标管理资金，若出现偏离目标或调整绩效内容情况，严格按程序报财政、乡村振兴等部门进行相应调整。
（五）加强资产后续管理。衔接资金项目形成的资产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资产确权、移交等后续管理工作，避免国有资产闲置浪费。
附件：1.德钦县2023年第一批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规划表
      2.德钦县2023年第一批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此件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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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钦县2023年第一批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规划表

	序号
	项目主管单位
	项目实施单位
	资金下拨单位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及规模
	总投入资金（万元）
	本次投入资金
（万元）
	绩效目标
	备注

	
	民宗局
	民宗局
	民宗局
	升平镇巨水村巨水小组、其子水小组、贡子顶小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
	（1）巨水小组：新建田间围栏4511.7m，围栏门25道。新建C25混凝土灌溉渠道2条，合计447m，渠道断面尺寸30cm×30cm。
（2）其子水小组：新建田间围栏5357.5m，围栏门33道。
（3）贡子顶小组：硬化产业道路一条，长2454.2m，路面宽3.0m，路一侧设排水沟。设置公路护栏2070.3m。
（4）巨水村贡水、巨水、其子水小组：建设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标语标识标牌。

	374.71
	374.71
	保障农业产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有效提升群众生产积极性，保障农作物稳产增收。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建设为契机，促使民族团结深入人心，民族团结和谐稳定，唱响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主旋律。受益97户53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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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钦县2023年第一批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升平镇巨水村巨水小组、其子水小组、贡子顶小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建设项目
	项目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主管部门
	县民宗局
	实施单位
	县民宗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374.71

	
	其中：财政拨款
	374.71

	
	 其他资金
	

	总
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预计投入374.71万元，通过项目建设保障农业产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有效提升群众生产积极性，保障农作物稳产增收。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建设为契机，促使民族团结深入人心，民族团结和谐稳定，唱响民族大团结、大发展、大繁荣的主旋律。受益97户533人。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拟建设小组数（个）
	≥4个

	
	
	
	拟建设产业围栏（米）
	≥9869.2米

	
	
	
	建设机耕道路（米）
	≥2454.2米

	
	
	
	受益户数（户）
	≥97户

	
	
	
	受益人数（人）
	≥533人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达标率（%）
	≥100%

	
	
	
	
	

	
	
	
	
	

	
	
	时效指标
	完工时间
	2023年12月31日

	
	
	成本指标
	项目单价成本控制率
	≥100%

	
	
	
	
	

	
	
	社会效益
指标
	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
	促进

	
	
	
	有利于改善群众生产生活
	改善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建立民族团结维稳长效机制
	持续建立健全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90%

	经办人（电话）：      单位负责人：       上报日期：2023年3月 日



